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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体人权的尊重与民族主权的平等 

——为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基 

赵京 

 

今年九月，是中国的一部分地域之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日本建立外交关系二十周年的纪念日，与此同

时，中国的另一部分地域，中华民国被迫与日本断绝外交关系也正好经历了二十周年。今天，当我

们透过纷乱的喧哗表象，认清各种政治势力的企图和手段之后，不得不深深地忧虑隐藏在中、日两

大民族之间的危机。因为至今为止，中日关系尚没有奠定真正平等、永久和平的基石；也更痛感历

史对我们这一代人的期待。 

 

中日关系的危机首先在于政治方面的限制，即北京政府（以及二十年以前的台北政府）、东京政府

都竭力阻碍中国人个人（不论其是否持有“中国人民共和国护照”，或“中华民国护照”，或根本被

这两个政府剥脱了护照资格的中国人）与日本之间的政治关系。例如八九中国之春之后，笔者经历

的大量活动表明日本政府除了“保护”极个别者以作日本政府官方的鹰犬之外，对在日中国人进行

了各种劝诱、胁迫，甚至连中国人的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也不予承认。我们再来看看日本政府手

中的筹码“日本天皇”如何成为北京、东京政府的玩偶，更可认识到政府之间的“中日关系”于两

大民族的关系并没有任何益处。本来，正如日本共产党的申明所严正指出的那样：没有选举权、只

不过是花瓶摆设的“日本天皇”根本不应该成为两个政府间利用的工具。如果那一对夫妇想与广大

的日本国民一样去逛逛长城，在兵马俑前开开眼界也并非不可。找一位中国人邀请、担保一下，同

时不要忘了为其畏罪不敢前往的老父向中国民众认个罪，肯定不会有什么难堪的。正因为“日本天

皇”没有、不应该有任何政治价值，他们夫妇也可以去韩国、台湾、香港等处走动一下，总之，这

是他们的自由，我们没有兴趣管他们如何活动，却不得不关注他们被政治利用所从事的与其身份不

符的活动将为中日关系带来什么影响。 

 

外交活动的展开常常得出违反普通人常识的结局，不过，只要我们盯准利益的主题，一切疑惑就会

解明。如果老天皇不敢访中是由于自知罪大恶极怕遭报应倒可理解，其实，凭中国人的天性，倒也

不会教训他的（他去韩国必死无疑）；但是新天皇“上任”以来，第一件仪式就是应该由其主动提

出访中谢罪才是人之常理。这种“人之常情”却没有发生在中日关系上，表明了中日关系并没有正

常化。很简单，就是因为中国人还没有一个统一的、由全体中国人选举产生的合法政府，也就是说，

中国至今并没有建成一个真正的现代式的国民国家。台北政府自不用提，其首脑连过境日本都不被

允许，而自称有资格“代表全体中国人”的北京政府在二十年前为了求得日本的外交承认，竟卖国

到放弃战争赔款的地步，今天又“连续七次以首脑之尊”（日本报道）邀请“天皇”访中。更不可

思议的是日本政府在外交上的无知，连江泽民会见“天皇”时发出邀请也不给面子。当然，这是因

为北京政府在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使自己失去了在国际事务中应该有的尊严，在目前在中美关系

的政府级别尚没有正常化之前，处于求助于日本政府的劣势，对于日本的傲慢只得忍气吞声。当然，

我们对于今后北京政权如何回报今天日本政府的非礼并不感兴趣，只是要警告日本政府：不要以为

在北京政权今天的处境中放出“天皇”的筹码去中国逍遥一圈就可以自吹自骗说“彻底了结了中日

之间战争的历史”；如果我以将来的民主统一中国的立场来看，“天皇”的访问，严格按法律讲来，

还是“非法入境”呢！不过，我们中华民族，非但过去“以德报怨”，今天同样“以恩报罪”，不会

像日本政府那样，竟然逮捕乘船来日本的和平、善良的中国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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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外交关系只是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的属于政府之间交易的侧面，只是一种反映

和结果。外交活动的展开离不开自身的行为限制，如“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丘吉

尔语），这就需要我们这些外交知识、技能与利益的门外汉，基于中日两大民族之间的平等原则，

奠定中日关系永远和平、友好的基础。虽然，今天，中日关系的主流基本上由北京、东京政府操纵，

被栓绑在二十年前的国际政治格局中周恩来与田中角荣的政治交易之中，但不论从历史、文化、地

理等各种因素来看，中日关系都应该比中美关系、中俄关系更符合人权尊严和民族平等的原则；从

近代以来，在中日关系上处于被动地位的中华民族孜孜以求、奋斗不息的抗争，无非是要求“平等

待吾”而已！ 

 

中国近代史的各种危机首要地表现在民族主义的危机上，以是否“平等待吾中华民族”为心理基准，

我们在对欧、美、日列强失望之际曾对苏联抱有幻想。不过，自以为帮助中共取得政权的苏联也没

有维持住在中国的势力，丢掉了“老大哥”的称号，这个简单的事实，超越了“国家主权”的解释，

更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以此可以顺便提醒今天日本政治势力中各种“反共”、亲北京政

府、亲台北政府的集团：你们以中国的政治情况达到在日本国内的政治目的是可以的，如果以日本

的政治力量达到在中国的政治企图是不会再得逞的，中国人集近代史悲剧的经验，就是坚决反对日

本的任何政治势力的介入，特别是扶植中国的代理人、卖国贼的殖民旧习，更可能会带来日本的彻

底毁灭。关于这个观点，让我们把中日关系的起点追溯到远远超越二十年前周恩来或四十年前张羣

的时代，直接地从孙文开端吧！顺带想提请的是，在论及中日关系时，最好不要用日本人的姓氏“中

山”二字。 

 

孙文曾经在对欧美列强失望之余，无可奈何地对大和民族抱有最终的乞求，甚至不惜牺牲某些明显

属于民族主权的尊严，留下了至今为止的中日关系的阴影。我们至今没有心思苛求当时的政治环境

下的孙文的选择，他本人最后在日本（神户）的演讲已经彻底表露了他对日本的绝望并对自身在中

日关系上的行为进行了清算。按照崛川哲男教授（他是我遇到的有良心和正义感的少数日本知识分

子之一）的研究，叫“双手葬送了自己培植起来的中日关系”，此后很快就发生了“九一八”事变，

可称中日关系上抗日战争期的开端，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法西斯帝国的全面投降。我们从这一段期

间的中日关系演变中看出，汪精卫傀儡政权在某种方面承袭了孙文对日本的幻想，也更加看清了日

本对华政策力图扶持什么样的中国政治势力。至今为止，没有一个中国的政客敢称自己是“亲日派”，

而“亲日=卖国贼”也已成定论，这大致是因为日本的任何涉入中国事务的政治势力绝不肯平等待

吾中华民族，更不会在人格上认为中国人应该有什么平等，对于卖身求荣的亲日派总是当奴才、鹰

犬来使唤，无论其放出的是堂皇的“满洲国总统”，还是今天的“某某大学副教授”这样的残饵。

今天，当我提笔之际，正好传来日本法西斯投降四十七周年纪念（也是南北朝鲜独立、解放纪念日）

的钟声。温故知新，我们不得不严正提醒日本的政府和国民：承袭殖民侵略的对中外交政策的日本

如果再挑起战争的话，只会带来一个结局：日本的彻底毁灭。 

 

正因为日本整个民族的几乎所有势力（日本共产党除外）都参加了对吾中华民族的集团犯罪，所以

很反感、很害怕我们谈历史。那么，我们既然以德报罪，更干脆按照神的旨意，饶它个“七七四十

九”次，彻底假设中日之间完全没有历史的交流，在这样的“理想试验”中，中日两大民族交往的

基本原则是什么呢？这个原则当然不会超出中国人、日本人都是同生活在地球上的人这么一个基本

事实，而关于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承认西欧人的思考是正确的：不论是卢梭、

霍布斯，都提出了人类社会的契约关系，其首要前提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这也是自《圣经》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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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天（上帝）赋人权”的近代翻版。这个简单的生活道理，对于接受儒家文化和西方文明、开创

了人类经济奇迹的大和民族来讲，丝毫不难于理解。我们再准确一些，指出人类历史、地球社会上

活动的主题都是个人，而教会、政党、国家等等都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附属产物，就可以得出国家

（政府）不得剥夺属于个人的基本人权的结论（首出于穆勒《论自由》）。在实际的历史事实中，日

本侵略军在屠杀中国、亚洲的民众时，也没有区分其是否是某一特定政府（如重庆政府）的“国民”，

也就是说，发生的事实是日本人政府与中国人个人的关系。所以正如最近那些韩国的军妓纷纷要求

日本政府谢罪、赔偿，日本政府再野蛮，也不能以什么“旧金山和约”、“日韩条约”等不公平的政

府间交易中已经解决为借口充耳不闻。那么，我们谈及今天的中日关系，首先是基于中国的每一个

个人与大和民族的每一个个人的交往，当然，这些人之中有过好几个政府，这些政府的功能，只应

该是帮助处理好个人之间的关系、纷争，也包括个人对政府的要求。 

 

回到现实国际政治中来，我们越来越明晰地看出日本政府很狡猾地利用了中国（和韩国等地域）的

两大严酷的缺欠：（1）国土的分裂；（2）政府的专制、独裁。严格讲来，当中国处于内战、分裂状

况的环境下，任何政府级别的对日关系都是单方面的、暂时性的，蒋介石和周恩来都没有权力宣布

全中国民众的放弃战争赔偿要求这种最基本的人类正义原则。最近，中国大陆方面，由于民众意识

的觉醒，已经开始要求日本对中民间赔偿，北京政府的钱其琛外交部长声称“政府不干涉这种行为”

表明了它的务实性，因为任何种类的政府根本没有这个权力。作为暂时性选择，我们可以理解二十

年前周恩来先生的精明，但是，在今天的国际政治的惟利是图的环境下，仍然僵守死去者的诫规就

是今天李鹏政府智商的倒退；当然，中国政权的某些权势竟然利令智昏，以“老子放弃了赔偿，你

该为老子效力”的心理，而利用中华民族的悲难向日本政府要求迫害中国人，彻底暴露其把一党之

私置于民族利益之上的王朝残念，只会把共产党引向“大清王朝”的结局。 

 

日本政府虽然一时计谋得逞，声称“除北朝鲜之外，已经清算了战后处理”，但从韩国的反日情绪

的高涨来看，可以完全准确的预测到民主化、经济自由化发达起来的中国民众同样会对日本作出反

应。笔者为了日本的将来，在每一个可能的场合都呼吁日本政府尽快把眼光放在中国民众身上，因

为中国的十多亿民众才是中日关系的实质主体，日本政府必须公正地对待每一个中国民众！应该说，

八九中国之春为日本的对中外交政策的转机提供了绝无仅有的考验机会，但日本政府的表现，以及

它实际上帮助中共政权迫害、威胁数万在留中国人的行径，使它彻底丧失了中国民众对其现代性、

民主性国家体制的一丝期待，告诉了我们在国际化、人权意识高涨的世界里，日本的狭隘民族主义

的排外国民性的严酷现实，更激励了我们在日中国人彻底建设民主、人权、统一中国的“奴隶娃子

没有退路”（罗炳森将军语）的意志。如果有一天，真有一个国际法庭宣判日本国干涉中国内政、

侵害中国人人权的话，笔者将第一个进行诉讼。日本政府口口声声“反省过去的历史”而不愿承担

其在巴黎西方首脑会议上、在其国会上的“保护中国人留学生”的国际义务，却勾结北京政府迫害

那些不认同北京政府屠杀政策的中国人，这样明目张胆的干涉中国内政的最大野蛮行径只会引导我

们这些战后出生的中国人在日本几十年前的残暴中去联想：日本今天的对中政策、对亚洲政策与几

十年前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这个“故事”只发生在一年前，让我们每一个仍然爱着自己的中国同胞的人平静地为那位普通的、

无权无势的中国女性着想一下吧！或许，几十年前，绝对是非法入境的“日本天皇”的军队闯进中

国烧死、活埋了她的祖父辈亲人，那些杀人犯没有受到任何惩罚，按照日本政府的强盗逻辑，是因

为代表、统治她这样的普通中国民众的两个中国政府宣布放弃了惩罚侵略军的要求！从笔者个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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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验来看，当时正在小学三年级，听到田中访华的消息，绝没有任何念头，也没有听到任何一位祖

父辈提及战争赔款之事，这是中华民族的善良天性，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感到很不好意思提及这样的

有损吾中华民族尊严的课题。但是，日本人却充分利用了这一点，当这位女性为了逃避专制政权的

政治迫害、绝对不会对日本带来任何危害地踏上日本土地时，却被日本政府抓进收容村、剥夺了申

请政治避难的最基本人权，强制遣送到北京政府的监牢里！如果说，在这种情形下，日本政府竟然

干涉中国内政到这样的程度：它认为北京政府有权宣布放弃战争赔款，所以才帮助北京政府迫害善

良中国平民，那么，中国民众（只有中国民众才有权要求战争赔款！）再善良，也不会愚昧到同意

北京政府的卖国外交来迫害自己的程度！宣布放弃战争赔款的实质就是：日本本来应该付给中国民

众的赔偿的一部分残羹，由日本政府用于贿赂到北京政府手中了！这可以很明瞭地理解今天日本人

对中国的态度：中国的平民被日本政府逮捕（没有护照就可以抓人？）、歧视（什么“不法在留”、

“伪装难民”）、迫害（笔者曾截获一国立大学的警告：再搞政治活动就准备以“修业见こみなし”

即“没有完成学业的可能性”开除学籍便于日本政府强制遣送）等等，而周恩来却被“中日友好人

士”们大吹大捧，日本人怎么不感激周恩来呢？在这一点上，北京政府远远不如汉城的独裁政权，

但今天为韩国的工业发达赢得五亿美元资金的《日韩条约》也成为韩国人心中的不公平的卖国条约。

曾经沦为日本殖民地的韩国人，其政权虽独裁却可称爱国，当时日本人狡猾地提出“物质支援”，

送一些轿车、电视机，一方面收买韩国上层（因为平民根本不可能有此奢侈品），同时又控制韩国

的工业（因为其部件、技术最终必须依靠日本），却被韩国拒绝，至今不进口日本的汽车。推想中

共当局前几年大量进口轿车（据报道，四川省进口轿车的资金竟然高于教育投资），并不是比韩国

政府愚蠢没有看出日本政府的计算，乃是丧失了民族尊严，趁自己官位在手大捞一把而已。 

 

再来看看前不久日本国会违反日本宪法通过的 PKO 海外派兵法案，如果日本真的脱离、清算了其殖

民侵略的本质，在今天的世界上派出军队到外国去，这是日本的内政，我们没有任何兴趣。但是，

日本政府连在日本国内的受迫害的外国人都不肯平等对待，那些已经是第二代、第三代的朝鲜族日

本人、汉族日本人至今被歧视没有国籍，把政治犯押送到专制政府的牢里的同时，其派出的军队，

无论打着什么旗号，都绝不可能是为了和平、救援人道等等的目的，而只是逐步地增强其军事存在，

最终依靠其经济实力扩军备战，反过来又以军事实力谋求践踏世界和平的一国经济利益，其结果只

会引发全球性的、全面性的纷争，在毁灭日本自身的同时也导致人类文明的完结。从拯救日本、保

卫人类文明的意义上看，真正的和平主义者、真正为中日友好忧虑的人，都必然会反对任何海外派

兵政策、反对一切政府间的践踏基本人权的行径的，因为与这种赤裸裸的国家暴力、国家恐怖主义

相比，“血光敢死队”这样的因受迫害无处申诉的“恐吓组织”又算得了什么呢？应该谴责的是那

些逼使善良平民去铤而走险的国家政府的犯罪。按照平等的原则，既然日本政府可以抓捕乘船来日

本土地的中国平民，我们中国人也可以逮获乘飞机闯入中国神圣国土的包括“天皇”在内的任何日

本人——因为他们在我们未来的合法的民族统一国家的法律里也是非法入境的。当然，我们不以日

本人的逻辑对付日本人只是表明了中华文明高于大和文明而已，无它。但文明的高下并不能影响所

有中国人、日本人之间的个人的人权平等，只有把中日关系的转折奠定在人权尊重的基石上，才可

能获得包括正常政府外交关系在内的中华民族与大和民族之间真正平等和永久的和平。为这样的使

命服务、献身，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荣誉。 

 

[发表于东京《民主中国》1992 年 10 月] 


